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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 件  

 

苏发改工业发〔2020〕981号 

  

关于促进我省汽车消费政策意见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人民政府：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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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全面落实《关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若

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发改产业﹝2020﹞684号）及我省促进消费的

若干举措，增强汽车市场活力，促进汽车消费升级，经省政府同

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提升汽车产品供给质量 

支持我省汽车生产企业结合汽车消费升级趋势，紧贴市场需

求，加强新品研发，优化产品结构，努力降本提质，提供市场适

销对路的汽车产品。引导企业提升品牌培育能力，突出品牌文化

内涵设计和推广，夯实品牌竞争力基础，打造江苏汽车自主品牌。

鼓励汽车企业利用互联网、大数据等手段，开展汽车质量和服务

动态反馈评价，不断改善和持续提升汽车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。

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科技厅、相关设区市人

民政府负责） 

二、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 

继续落实好现行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助政策和免征车

辆购置税的优惠政策，重点支持新能源公交车、燃料电池汽车推

广应用和新能源充电设施建设运营，按照国家政策要求，将原定

2020 年底到期的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延

长 2 年。推广新能源汽车在城市公共交通等领域应用，全省新增

及更新的公交、出租、环卫、通勤、轻型物流配送车等公共领域

车辆原则上使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。（省财政厅、省工业和信

息化厅、省科技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税务局、省交通运输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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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各设区市人民政府负责） 

三、完善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 

加强充电设施选址科学规划，推动具备条件的物流园、产业

园、大型商业购物中心、农贸批发市场、城市闲置土地等建设集

中式充电桩和快速充电桩，具备条件的地区使用存量集体建设用

地建设充电设施。加快新能源停车位建设力度，城市公共停车位

按照不低于 10%的比例规划为专用停车位并配套充电设施。对公

共领域、住宅小区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单位给予建设和运营补贴，

具体执行标准由各设区市另行制定。鼓励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

对新能源汽车实现 1 小时免费停车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能源

局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自然资源厅、省财政厅、各设区市

人民政府负责） 

四、加快淘汰报废老旧汽车  

积极稳妥推动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中重型营运柴油货车退

出道路运输市场，鼓励各地对提前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中重

型营运柴油货车且购买新能源货车给与适当补助。鼓励各地适当

提高老旧汽车淘汰奖补标准，对淘汰老旧汽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

车的，疫情期间按照原有标准的 1.5 倍且不低于 3000 元标准给予

财政奖补，省级奖补资金由各市、县财政从省级老旧汽车淘汰专

项引导资金结余中安排。（省工信厅、省公安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生

态环境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商务厅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设区市

人民政府负责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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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畅通二手车流通交易 

优化车辆交易登记等制度，全面落实取消省内二手车限迁政

策，设区市及以下城市要优化皮卡进城管控措施。支持有条件的

城市积极争取二手车出口业务试点。升级完善汽车维修电子健康

档案系统，提供全方位信息支撑促进二手车流通交易，带动新车

消费。加强二手车行业管理，规范二手车经销企业行为，自 2020

年 5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从事二手车经销业务的纳税人

销售其收购的二手车，减按 0.5%征收率征收增值税。（省商务厅、

省公安厅、省生态环境厅、省财政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税务局、

南京海关、各设区市人民政府负责） 

六、拓展农村汽车消费市场 

鼓励设区市研究“汽车下乡”补助政策，组织开展“汽车下乡”

促销活动，促进农村汽车消费。鼓励省内注册汽车生产企业在一

定期限内对我省农村居民购买其生产的 3.5 吨及以下货车或 1.6

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（含新能源汽车）给予价格优惠，汽车生产

企业所在设区市视情给予适当补助。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商

务厅、各设区市人民政府负责） 

七、优化汽车消费金融服务 

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和合规的前提下，通过适当下调首

付比例和贷款利率、延长还款期限等方式，加大对个人汽车贷款

的支持力度，优化贷款审批流程，提高贷款审批效率，持续释放

汽车消费潜力。支持金融机构联合经销商为消费者定制个人汽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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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产品，鼓励采用信用贷款、专属汽车消费贷款等方式，严禁

违规收取贷款利息以外的其他费用。（江苏银保监局、人民银行南

京分行、各设区市人民政府负责） 

八、升级汽车消费环境 

各地严禁出台新的汽车限购政策。落实汽车“通道式”查验

登记、汽车销售企业快捷代办登记等服务举措，实现汽车登记服

务“一站式”办理，提升汽车消费服务效能。鼓励汽车生产企业和

汽车经销企业开展网上看车、送车试驾等汽车体验式服务，推出

延长质保、赠送保险保养等服务优惠，加大促销力度，释放消费

潜能。（省公安厅、省商务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工业和信息化

厅、各设区市人民政府负责） 

本文件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因疫情应急响应结束等原因，政

策措施不再有必要的，自动失效。国家出台的相关政策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科技厅 

 

 

 

 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              江苏省公安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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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  

 

江苏省财政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

 

 

 

 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商务厅 

 

 

 

 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          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

 

 

 

     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税务局     

 

 

 

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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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        

 

 

南京海关 

   2020年9月3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9月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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